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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孩子终于从他手里逃出来了，谢谢你们……”近日，收到离婚判决
书的当事人张某向我院送来锦旗表示感谢。至此，我院办理的这起涉家庭暴
力离婚纠纷民事支持起诉案画上了句号。

她深陷家暴泥潭

2023 年 11 月 6 日，张某被丈夫李某持刀捅伤，构成轻伤二级。李某因涉嫌
故意伤害罪被移送我院审查起诉。刑事检察部门的承办检察官发现案件涉及
家庭暴力，依法从快批捕起诉，同时了解到张某有起诉离婚意愿，遂将线索移
送至民事检察部门。

第一次见到张某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口，额
头、胳膊多处淤青，神情惊惧……“检察官，我真的不想再受这种折磨了，但他
一定会报复我的，请你们帮帮我……”张某因长期遭受严重家庭暴力而内心
极度恐惧，离婚诉讼维权存在困难，向我院提出支持起诉申请。

依法受理申请后，我与同事先后走访了张某所在村村委会及辖区派出
所，并向张某及其亲属、邻居了解相关情况。二十年前，张某经人介绍与李某
短期相处即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结婚没几年，他像变了一个人，对
我动辄打骂……”讲述过往的经历时，张某的身体不自觉地发抖。经了解，李
某并无正当职业，婚后脾气愈发暴躁，多次对张某实施家庭暴力，甚至限制其
人身自由，张某曾多次报警。

支持起诉帮她走出阴霾

考虑到张某诉讼能力较弱，我们依托与法院、法律援助中心会签的《关于
加强协作建立支持起诉机制的意见》，协助张某申请了法律援助。李某到案后
拒不认罪且否认家暴事实，而张某收集证据存在困难。我们依法到辖区派出
所协助张某调取了相关接处警记录、治安卷宗等相关证据，进一步查明张某
婚后多次被李某殴打、辱骂，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的事实。2024 年 3 月 8 日，我院
依法向法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支持张某提起离婚诉讼。

开庭前，张某多次给我打电话表示不想也不敢面对李某，我一边向她说
明庭审的相关程序和规定，让她放下顾虑，一边鼓励她勇敢地走出过去、重启
新生活。当我代表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人坐在当事人身旁的那一刻，真切
感到对于遭受家暴妇女等弱势群体而言，检察机关提供的不仅是法律方面的
支持，也是鼓励她们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精神支持。

经过与张某多次接触，了解到她无固定收入来源，现阶段更是因受伤无
法工作，还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我将该线索移送控申检察部门，依法对张
某开展司法救助，同时与妇联组织对接，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对张某和孩子
开展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尽快走出家暴阴影。为尽快帮助张某解决燃眉之急，
我和同事在一个雨天将司法救助金送到张某家中。

2024 年 4 月，李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之后，法
院采纳我院的支持起诉意见，判决准许张某与李某离婚，并判令李某向张某
支付因家暴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检察建议保护“她”权益

张某终于走出了家暴的泥潭，重获新生。但如何让更多的“张某”尽快走
出家暴阴霾，如何让“李某”们不敢施暴、不能施暴，成为我新的思考。“法不入
家门”已成为历史，反对家庭暴力不仅是家事，更是国家和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家暴警情处置不当、家暴告诫制度落实不到位、人身安
全保护令案件程序违法等情形，我们经过充分调查和分析研判，向相关部门
制发检察建议，通过民事、行政检察融合履职，促使家庭暴力救济渠道更宽更
畅。我们还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法院、卫健等部门及妇联组织的沟通配合，
推动建立反家庭暴力联合治理协作机制，确保进入司法环节的家暴案件实现
妇联与村（居）委全程介入、动态查访，以协同之力帮助不敢诉、不会诉的家暴
受害者走出泥潭。

2024 年以来，我院深耕“温暖她”妇女权益保障品牌，聚焦反家暴和劳动
就业等重点领域，充分发挥各项检察职能，坚持依法一体、融合履职，高质效
办理侵害妇女权益的每一起案件，真正将检察监督优势转化为促进社会治理
的效能，以检察力度提升民生温度。这起案件也入选了山东省检察机关民事
支持起诉典型案例、高质效履职办案典型案例。

回顾整个办案过程，我深切体会到：每一起小案的背后都是人民群众的
急难愁盼，不仅关系到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未来，还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公平正
义的期盼。检察官在办案中只有做到将心比心、用心用情，以“如我在诉”的情
怀践行司法为民，持续做深做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才能真正让人民
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就在眼前。

近日，我接到张某的电话：“上个周末我和儿子去你们检察院了，他想看
看帮助妈妈的检察院是什么样子……”孩子从此在心中种下了一颗小小的法
治种子，也许这是我们办理这起案件最深远的意义。

温暖伤痕累累的“她”

□本报记者 雒呈瑞
通讯员 刘怀宇 陈蕾

夫妻感情破裂，本应好聚好散，却
因为财产分割对簿公堂。法院三次审
理均未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向
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后，检察机关经调查
核实，先后通过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抗
诉，最终为原告争取到维护合法权益的
机会。近日，经过 5年漫长的诉讼，经江
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再审，原告的诉讼
请求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据双方签订
的偿还协议，原告收到被告转来的部分
财产。

离婚
财产分割诉求未获法院支持

夏耘和张杰曾是共同生活十多年
的夫妻，两人早年就投身商海，并较早
进入富裕阶层。然而，随着财富的增
加，两人的感情没有更加稳定，反而走
到了分手的边缘。2019 年初，夫妻矛盾
激化，夏耘以丈夫张杰对自己家暴为
由，决定与张杰离婚。

2019 年 9 月 ，夏 耘 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请求判令与张杰离婚，并依法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包括张杰的银行账户存
款 500 余万元，以及张杰转让其所持有
的某公司股权获得的转让款 900 余万
元。张杰对其他财产的分配没有异议，
但对上述 1400 余万元财产有不同的说
法。他辩称，在他与夏耘的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他与别人签订了 5 份委托理财
协议，约定对方将存有 4000 万元资金的
账户交由他代为理财，盈亏由他承担。
由于离婚析产前理财亏损较大，前述的
1400 余万元已全部用于支付基于理财
协议产生的亏损。但夏耘认为，张杰与
他人签订委托理财协议的账户结算发
生在两人分居后，而且还没到期就进行
结算，怀疑张杰是为离婚诉讼而刻意签
订的协议。

2020 年 7 月 29 日，一审法院经审理
认为，张杰在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为履行委托理财协议，已将 1400 余万元
赔偿他人，夏耘并未能举证证明该笔财
产使用不当，因此不能将该笔财产认定
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因此，判决
准许二人离婚，但对夏耘要求将该 1400
余万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的
请求不予支持。

夏耘不服一审判决，向法院申请再

审。再审法院审理认为，夏耘主张张杰
与他人签订的是虚假协议，目的是转移
1400 余万元夫妻共同财产，但并未提供
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对其再审请求不予
支持，裁定驳回夏耘的再审申请。

监督
再审检察建议未被采纳

2021 年 6 月 25 日，夏耘向南京市栖
霞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受理监督申请后，我们全面梳理
了案件审理情况和当事人举证质证情
况，并对案涉委托理财协议的当事人如
何签订理财协议、如何操作理财、亏损
如何产生、如何弥补亏损等进行了实质
审查。”承办检察官介绍说。

经过审查，承办检察官发现，张杰与
案外人王某签订的 5 份委托理财协议，
均形成于张杰与夏耘夫妻关系不睦、分
居期间。王某有多年的炒股等理财经
验，他提供他人账户，交由没有证券从业
经验的张杰操作理财，并在协议未到期
时就对理财协议进行了结算，这种行为
不符合常理。在询问张杰时，张杰无法
证明委托理财协议中委托人的资金来
源，甚至无法说明账户密码、资金的交接
情形和协议到期后的交割回收情况，尤
其是在处理家庭内部如此大额的资产
时，案涉理财协议的投资和结算均未经

过夏耘签字认可，夏耘事后又没有追认，
因此即使张杰作出了对案外人进行补偿
的意思表示，也属于其个人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
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
解释》第一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
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
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承办检察官说，本案中，张杰与他
人签订的 5份协议均形成于夫妻关系恶
化期间，而协议的签订与结算均没有夏
耘的签名，张杰也认可夏耘对此投资不
知情，夏耘事后也未进行追认，故该协
议不是两人的共同意思表示。“综合以
上情况，案涉协议导致的亏损不应当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张杰以夫妻共同财产
偿还个人债务，夏耘依法有权要求其返
还相应款项。”

2022 年 3 月 29 日，调查核实工作完
成后，栖霞区检察院依法向一审法院提
出再审检察建议，但一审法院并未对该
案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抗诉
法院撤销再审判决

2022 年 12 月 12 日，栖霞区检察院
就此案提请南京市检察院抗诉。

“我们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判决
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南京市检

察院承办检察官向记者解释道，本案
中，从协议主体来看，案外人王某作为
职业从事证券交易的理财者，具有专业
的投资理财能力，其将大额理财“转委
托”给不具备专业理财资质和能力的张
杰进行操作的行为不符合常理；从资金
来源来看，张杰并未举证证明委托人的
资金来源；从合同履行来看，张杰未能
举证证明账户密码、资金即“账户控制
权”的初始交接和理财协议到期后的交
割回收。案涉协议签订和结算的时间
节点以及结算的损失金额与双方争议
的 1400 余万元财产大致相同，使人产生
合理怀疑。张杰对于主张的事实所提
供的证据证明力不足，达不到高度盖然
性的标准。因此，一审法院对该部分共
同财产的判决认定事实缺乏充分的证
据证明。即使案涉投资协议及产生的
1400 余万元债务属实，由于夏耘与张杰
都确认案涉投资协议达成的时间是在
双方分居后，而且张杰也确认夏耘对案
涉投资协议不知情，因此，该笔债务应
是张杰的个人行为，不应用夫妻共同财
产偿还。

2022 年 12 月 20 日，南京市检察院
向法院提出抗诉。南京市中级法院指
令一审法院再审本案，但再审仍然维持
了原一审判决。夏耘对一审法院的再
审判决不服，向南京市中级法院提起上
诉。

2024 年 6 月 21 日，南京市中级法院
经审理，认定案涉 1400 余万元当属夫妻
共同财产，张杰婚内形成的理财投资亏
损属其个人债务，张杰以夫妻共同财产
偿还其个人债务，夏耘有权要求其返还
相应款项，判决撤销再审判决，支持夏
耘的诉讼请求。

历经 5 年多的诉讼，夏耘终于拿到
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判决生效后，夏耘
与张杰签订了偿还协议，约定在两年时
间内张杰偿还夏耘 700 余万元。近日，
张杰按约定已向夏耘偿还了部分资金。

承 办 检 察 官 表 示 ，在 审 查 监 督 离
婚析产纠纷案件时，应当特别注意甄
别离婚当事人反常的处置财产、结算
资金等行为，一方当事人通过与案外人
签订委托理财协议和财产转让协议等
方式，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会严重
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司法机关应当对
审理过程中有争议的各类理财协议和
资金结算行为进行实质审查以查明案
件事实，准确认定夫妻共同财产、准确
区分夫妻共同债务和一方个人债务。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

起诉离婚时，男方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他人理财投资亏损较大为由，对女方提
出分割财产的部分要求提出异议。诉求未获法院支持后，女方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蹊跷的理财协议

□本报记者 简洁
通讯员 霍琪 薛婕

“我们一起去问过了，派出所说按
照政策规定，张某的孙辈不能落户，现
在她知道不是我们在阻挠，心里的疙
瘩也解开了。”近日，北京市延庆区检
察院检察官李艳霞就一起民事检察和
解案件进行电话回访时，当事人王某
表示问题已经圆满解决，婆媳间的隔
阂已日渐消解。

这起案件涉及的矛盾纠纷，由一位
再婚老人的家事引发。

70 岁的房某早年丧偶，独自抚养一
对儿女长大成人。2018 年，房某结识了
外省来京打工的张某，并与张某领取了
结婚证。房某再婚后和儿子儿媳在老
宅一起生活。由于家庭琐事和债务纠
纷，两代人的矛盾愈演愈烈。儿媳王某

为此还提出离婚。为了儿子的家庭稳
定，房某于 2019 年通过诉讼将共同居住
但登记在其名下的老宅四间房过户给
了儿子。

2023 年，房某与张某结婚满五年，
按北京市夫妻投靠落户政策，张某可以
办理北京户口。但办理落户手续需要
房主房某的儿子及房屋共有人儿媳王
某的同意和配合。因两代人积怨已久，
儿子儿媳以种种理由拒绝配合办理相
关手续。为此，房某对将老宅过户给儿
子一事起了反悔之意，并于 2023 年 9 月
向延庆区检察院申请对多年前那起过
户房产的民事诉讼案件予以监督纠正。

该 院 李 艳 霞 办 案 组 经 调 查 核 实 ，
确认该案是以调解方式结案，当年将
老宅过户给儿子是房某的真实意愿，
整个诉讼过程并无不当之处，按照法
律规定，该案不存在启动检察监督的

理由。但如果只是简单地作出不支持
监督申请的决定，老两口和儿子儿媳
的矛盾只会越来越激烈。为解决房某
一家的纠纷，办案组先后走访村委会、
乡政府及邻里乡亲，深入了解矛盾根
源，并多次做房某儿子儿媳的思想工
作。沟通中，检察官得知，房某儿子儿
媳不愿配合张某办理落户的顾虑主要
有两点：一是担心张某落户后会争夺
房产 ；二是担心张某的子女也会随之
落户，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为了帮他们打消这些顾虑，办案组
前往辖区派出所和相关职能部门，详细
了解北京市夫妻投靠落户政策后，向房
某的儿子儿媳进行了详细的政策解读：

“根据政策规定，‘投靠人必须与被投靠
人落户在同一地址，子女投靠仅限未成
年人且只能有一人投靠’。张某的子女
都已成年并成家，不符合投靠条件。”与

此同时，检察官再次向房某和张某确认
了“只落户、不争房”的意思表示并告知
了房某的儿子儿媳。经过多轮沟通，房
某儿子儿媳的态度逐渐转变，最终答应

“坐下来谈谈”。
2023 年 11 月，在延庆区检察院，检

察官引导双方和解三个多小时后，房某
的儿子儿媳最终同意配合张某落户，并
当场签订了和解协议。2024 年 1 月，张
某成功办理了落户手续。

不料，2024 年 11 月，李艳霞又接到
王某的“求助”电话：“张某现在又让我
们配合给她孙子孙女落户，这可咋办？”

李艳霞在电话中再次向王某耐心
解答了落户政策的相关规定，劝说王某
心平气和地跟老人沟通，并建议她陪张
某到相关部门核实。最终，在了解完落
户政策后，张某未再坚持为自己的孙辈
落户。房某一家的矛盾总算解决了。

自愿将房产过户给儿子，为啥又反悔？

姚雯/漫画


